
 1 

 

 

 

 

火力发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 

报告书编制指南 

 

 
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家节能中心 

二 O 一三年五月 
 

 

 

 

 



 2 

编制说明 

（1）本指南适用于燃煤火力发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（主要包括

凝汽式发电项目、低热值燃料综合利用发电项目、带一定热负荷的发

电项目等）的节能评估工作。燃用其它燃料的发电项目、热电联产项

目的节能评估工作可参考进行。 

（2）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南。 

GB/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

GB 21258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

GB/T 21369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

GB/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

GB/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

GB/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

GB 50660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

DL/T 5032 火力发电厂总图运输设计规程 

DL/T 5153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csres.com/detail/22758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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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力发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编制指南 

 

项目摘要表 

（1）项目摘要表中需明确项目进展情况。应说明项目处于设计、

建设的哪一阶段，如可行性研究阶段、初步设计阶段、施工安装阶段、

设备调试阶段等。 

（2）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、能效指标，以及对所在地能源

消费的影响等，按能评阶段的数据填写。 

（3）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的新建项目准入值，选择 GB 21258

或《关于燃煤电站项目规划和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〔2004〕

864 号文件）规定的相关限值；按煤电一体化方式建设项目采用坑口

电站新建准入值。 

水耗指标新建准入值，选用 GB 50660 规定的设计限值。 

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、厂用电率的国内先进值，采用国家节能中

心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平均值。 

（4）项目设计提出的主要节能措施，以及节能方面存在的主要

问题等，应与项目进展相对应，避免与项目所处设计、建设阶段相脱

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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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摘要表 
 

项目 

概况 

项目名称  

项目建设单位  联系人电话  

节能评估单位  联系人电话  

项目建设地点  所属行业  

项目性质 新建  改建  扩建 项目总投资  

投资管理类别 审批     核准     备案 

建设规模和 

主要内容 
 

项目进展情况  

能源种类 计量单位 实物量 
折标煤系数 折标煤量 (10

4
tce/a) 

等价值 当量值 等价值 当量值 

输入 

能源 

燃煤 10
4
t/a      

柴油 t/a      

„       

输出 

能源 

电力 10
4kWh/a      

„       

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（10
4
tce/a）   

项目 

能效 

指标 

比较 

项目指标名称 项目指标值 新建准入值 国内先进水平 
对比结果（国内一

般、国内先进） 

发电煤耗 

（gce/kWh） 
    

供电煤耗 

（gce/kWh） 
    

厂用电率 

（%） 
    

水耗指标 

（m
3
/s.GW） 

    

„     

对所 

在地 

能源 

消费 

影响 

对所在地能源消 

费增量的影响 

 

对所在地完成 

节能目标的影响 

 

能评前项目采用的主要节能措施及其效果： 

 

 

能评前节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： 

 

 

能评提出的主要措施及其效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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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简要叙述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建设必要性；说明主体设计单位、

前期工作开展情况，以及项目建设阶段；说明能评委托单位、评估单

位，以及评估工作开展情况；简要说明评估遵循的原则、评估目的等。  

 

1 评估依据 

1.1 评估范围和内容 

（1）评估范围应以项目投资建设范围为准，保证评估范围的完

整性。 

项目依托现有工程的，应将公用系统也纳入到评估范围之内。 

（2）节能评估内容应包括如下方面：分析评估项目能源利用种

类及其构成的合理性；分析评估项目工艺流程、技术方案选择的合理

性；确定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效指标，并分析设备选型的合理性；计算

项目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、厂用电率、水耗指标等，并分析其先进性； 

针对项目设计在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或不足，提出补充节能措施，并

评估其节能效果和经济性；计算节能评估前、后的项目综合能源消费

量，并评估项目建设对所在地能源消费的影响。 

 

1.2 评估依据 

应结合评估项目特点，选取与项目密切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政府规范性文件、标准（含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），以及项目

工程资料作为评估依据。 

（1）评估依据应分类列出，应包括：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；

政府规范性文件；标准；工程资料等。 

（2）评估依据应采用最新版本。 

（3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政府规范性文件等，应提供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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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、文号；标准应提供标准的准确名称及标准号、日期。 

（4）按当前设计、建设阶段列出项目主要设计文件及其审查会

议纪要。项目技术资料应提供详细的资料名称、编制单位和完成时间。 

 

2 项目概况介绍 

2.1 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

（1）简要介绍项目建设单位名称、性质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金、

经营范围，以及截止上一年度的公司全资、控股、参股电厂的装机容

量，以及公司资产总额、资产负债率等。 

（2）项目投资建设单位和项目经营单位分离的，还需简要介绍

项目经营单位名称、性质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金、各方投资比例、经

营范围、截止上一年底的公司资产总额、资产负债率，以及法定代表

人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。 

 

2.2 现有工程简况及其能效水平（如有） 

改、扩建项目，需对现有工程基本情况进行说明，并对其能效水

平进行简要分析。 

（1）应分期介绍现有工程机组类型、装机容量、主机型式、型

号、参数等级、主机冷却方式，以及主要辅机设备的型式、型号、功

率等；现有工程尚未建成的，应按当前的设计、建设阶段情况进行说

明。 

（2）按机组提供现有工程的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（供热项目还

应包括供热煤耗等）、厂用电率、水耗指标等主要能效指标，以及设

备年利用小时、平均负荷率等，并与电力行业协会发布的最近一年同

类项目能效指标进行对标，分析其能效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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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项目基本情况 

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条件、建设方案、发供电量（供热项目还应包

括供热量）、燃料来源及品质、项目进度计划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。 

（1）列表概要介绍项目基本构成，应包括建设规模、主辅系统、

配套工程。 

（2）项目建设条件需介绍厂址地理位置、厂址条件（包括地形

地貌、地质条件、水文条件、气象条件、交通运输等）；水源；燃料

种类、来源。 

水源介绍，应说明供水水源的种类、设计分界线、协议（或批复）

供水量。 

燃煤来源介绍，应指出每个燃煤供应矿的名称、规模，以及协议

供煤量等。 

（3）项目建设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总体规划（含厂区外部

规划、厂区规划及总平面布置）、装机方案、热力系统、燃烧制粉系

统、电气系统、运煤系统、除灰渣系统、电厂化学、热工控制及自动

化、主厂房布置、供排水系统及冷却设施、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、烟

气脱硫及脱硝系统等。 

以“上大压小”方式建设的项目，应说明拟关停（或已关停）小

机组所在发电厂的名称、小机组的单机容量及台数、建成投产时间、

计划关停时间（或已关停时间）。 

（4）带一定热负荷的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供热项目”），需介

绍热负荷（含采暖供热、工业供汽）、供热范围、供热方式等。如有

“供热替代”，还需提供替代小锅炉房的名称、供热设备规模、数量，

以及尖峰锅炉房的名称、供热设备规模、数量。 

（5）说明项目与现有工程的能源利用关联性，明确需要依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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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系统。 

（6）应说明项目建设进展情况，以及项目建设计划、轮廓进度

安排。 

（7）列表提供对应于项目当前设计、建设阶段的主要技术经济

指标，具体内容应包括：装机容量、投资、占地、经济指标、收益等。 

 

2.4 项目用能情况 

应明确项目用能系统的边界、项目输入和输出能源的标准煤折算

系数；汇总项目能源消费种类、数量及能源消费结构。 

（1）应明确项目用能系统的边界。项目与现有工程公用部分所

消耗能源应包括在项目用能系统边界范围之内。计算项目能效指标

（如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、厂用电率）时，公用部分所消耗的能源量

需按容量进行分割，按比例分摊，但不计入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。 

（2）应提供燃料品质分析资料。煤质分析资料应为有相应资质

单位出具的化验结果，要求分析化验项目完整。煤质分析资料需要由

建设单位出文确认。 

（3）指出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。各种能源的

标准煤折算系数，原则上根据其低位热值和标准煤热值的比值确定。

按照电力行业惯例，标准煤热值取 29271 kJ/kgce。 

如果不掌握所消费能源种类的低位热值，标准煤折算系数可取

GB/T 2589 推荐的数值。GB/T 2589 未收录的能源种类，应根据其成

分含量计算出低位热值，然后再计算其标准煤折算系数。 

工质水的标准煤折算系数，一般取 GB/T 2589 推荐的数值。如果

水源为相邻项目海水淡化系统出水时，其标准煤换算系数应取单位产

水量的标准煤耗，项目海水淡化系统对外供水时，也按上述原则执行。 

项目所生产电力的标准煤等价值换算系数，应取项目发电煤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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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电网所购电力的标准煤等价值换算系数，取上一年度全国平均供电

煤耗。按照电力行业惯例，电力的当量值标准煤换算系数统一取 0.123 

kgce/kWh。 

（4）提供项目当前设计、建设阶段的能源消费种类、数量。燃

煤消费量需提供实际入炉煤量；锅炉点火助燃用柴油量可类比同类机

组确定。厂内辅助机械消耗的柴油量应计算确定，需提供计算依据；

项目消费其它种类能源时，应提供所消费能源的名称、消费量等，并

说明计算（或确定）依据。 

 

3 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

3.1 产业政策、节能政策相符性评估 

根据项目特点，依据国家或项目所在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、

节能规划、节能技术政策，以及淘汰高耗能落后设备（产品）目录等

规范性文件，评估项目建设与产业政策、节能政策的相符性。 

 

3.2 项目选址、总平面布置节能评估 

（1）依据项目所在地城乡总体规划、专项规划（如循环经济规

划、产业规划、供热规划等）、工业园区规划等，评估项目选址是否

符合规划要求；评估项目选址是否有助于与周边企业形成循环经济链

条，或者可否发展和强化循环经济产业链。 

新建项目必须进行厂址比选，通过综合比较不同厂址方案的供

煤、供水、生产辅助材料供应、占地、土石方量等，以及电力、热力

等产品输出条件，评估推荐厂址能否使燃料供应、供水、辅助材料输

入及产品输出的能源消耗得到合理优化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

优化意见。 

原址改、扩建项目，要从项目与现有工程之间有无建立依托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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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条件、依托现有设施对项目节能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分析评估项目选

址的合理性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意见。 

（2）应依据 GB50660、DL/T5032 等涉及厂区总平面规划布置（包

括竖向布置）标准的有关规定，分析判断厂区规划布置功能分区是否

明确、生产流程是否合理、运输线路是否短捷、物流组织是否顺畅、

是否作到公辅设施靠近主要负荷中心布置、是否合理利用场地高差减

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等。 

综合比较不同总平面布置方案，分析评估推荐方案能否使能源消

耗得到合理优化、是否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、减少能源消耗。针对存

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优化意见。 

 

3.3 主要用能系统工艺流程、技术方案节能评估 

（1）应依据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、节能政策、环保政策、行业

准入条件、国内电站设备制造能力，以及其它相关因素，分析评估机

组选型的合理性和先进性。 

（2）在阐述项目热力系统（至少应包括主蒸汽、再热蒸汽和旁

路系统、给水系统、凝结水系统等）、燃烧制粉系统（至少应包括制

粉系统、烟风系统）、运煤系统等主要用能系统拟选生产流程、技术

方案的节能特点基础上，从节能角度分析项目主要用能系统工艺流

程、技术方案选择的合理性和先进性，指出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（3）采用节能新工艺、新技术时，应系统介绍其基本原理和节

能特点，定量评估新工艺、新技术的节能效果。 

 

3.4 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工艺流程、技术方案节能评估 

（1）在阐述项目电气系统、除灰渣系统、化学水处理系统、热

工控制及自动化、供排水系统及冷却方式（包括主机冷却系统、给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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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汽机冷却系统、辅机冷却系统等）、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、烟气脱

硫及脱硝等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拟选生产流程、技术方案的节能特点

基础上，从节能角度分析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工艺流程、技术方案选

择的合理性和先进性，指出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（2）采用节能新工艺、新技术时，应系统介绍其基本原理和节

能特点，定量评估新工艺、新技术的节能效果。 

 

3.5 耗能设备节能评估 

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、耗能指标、能效水平与国内同类

设备的先进水平、能效标准进行比较，判断拟选设备在节能方面的先

进性，指出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（1）在对项目机组选型、生产工艺和技术方案的节能性能进行

系统评估的基础上，选择对项目节能影响较大的关键设备（如锅炉、

汽轮机、发电机），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辅机设备（如风机、水泵、变

压器、空压机等通用设备），评述其节能特性、能源利用效率、耗能

指标、能效水平，通过与国内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、能效标准等进行

比较，评估其在节能方面的先进性，指出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主要通用设备风机（至少包括一次风机、送风机、引风机、增压

风机等）、水泵（至少包括给水泵、凝结水泵、循环水泵等）、空压机

等的能效对标，需提供设备主要技术参数及保证效率，并与国家标准

规定的能效限值进行对标，判断其能效水平。评估上述设备能效水平

时，应提供能效标准限值确定的依据或详细计算过程；主要变压器（包

括主变压器、从电网受电的高压厂用变压器、启动/备用变压器、主

要低压配电变压器等）进行能效对标时，应提供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，

并对照国家标准判断其能效水平。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效水平原则上必

须达到国家 1 级能效或节能评价值，建议选用《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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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目录》推荐的产品。 

计算磨煤机、一次风机、送风机、引风机、增压风机、给水泵、

凝结水泵、循环水泵等主要耗电设备的耗电率，并与电力行业协会发

布的最近一年同类设备耗电率指标进行对标，判断拟选设备在节能方

面的先进性，指出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（2）在分析评估关键设备、代表性通用设备节能特性基础上，

列表评估项目主要耗能设备选择的先进性或能效水平。有能效标准的

设备，应指出所选设备的能效水平；暂无能效标准的设备，应选择国

内同类设备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标，判断其在节能方面的先进性，指出

存在的问题或差距。 

 

4 项目节能措施效果评估 

4.1 能评前节能技术措施分析评估 

以项目当前工作阶段的设计资料为基础介绍设计提出的主要节

能措施，着重分析评估机组选型节能措施、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案选择

节能措施、设备选型节能措施、材料选择节能措施、建筑节能措施等，

同时还应分析项目节水措施。 

 

4.2 能评阶段节能技术措施评估 

根据对项目选址、总平面布置、生产流程、技术方案以及设备选

型等进行系统评估基础上，针对项目设计在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或不

足，遵循“技术上可行、经济上合理”的原则提出能评阶段的补充节

能措施，并分析其节能效果和经济性。 

（1）针对项目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，提出具有实操性，且

有量化实现目标的补充节能措施，并指出为达到该目标所要采取的具

体可信措施或途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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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定量评估能评阶段所提主要节能措施的节能效果。定量计

算节能措施实施后的项目能效指标变化，以及节能量。提出的补充节

能措施多于一项时，应逐项评估其节能效果，定量计算各项节能措施

全部落实后项目能效指标的变化，以及节能量。 

（3）降低厂用电率措施效果的评估，应列表对比所优化耗电设

备能评前后的额定功率、运行数量、换算系数、计算负荷、耗电量，

并计算优化后厂用电率的降低水平和节电量。说明能评前所优化耗电

设备额定功率偏高的原因，并指出降低额定功率的具体措施或途径。 

（4）应定量计算采取能评阶段所提补充节能措施后的经济效益。 

如果能评阶段所提补充节能措施涉及增加设备或设施时，则应提

供其初步投资估算，结合措施实施后的节能效益测算投资回收期，分

析评估其经济性。补充节能措施的单位节能量投资应合理，应有合理

的投资回收期。 

 

4.3 节能管理措施分析评估 

按照《节约能源法》、GB/T23331、GB/T15587、GB/T 21369 等

法律、标准的要求评估项目节能管理措施。评估内容应包括节能管理

机构、人员，以及计量器具等。 

新建项目和改、扩建项目节能管理措施的评估侧重点应有所不

同。 

（1）新建项目应侧重从节能管理机构的设置、节能管理网络、

制度、标准的建立、专兼职人员的配备，以及节能器具配置等方面进

行评估，使项目节能管理制度满足国家现行法律、标准的要求。 

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不应低于 GB/T 21369 的要求。应结合项

目特点列表提供应配备的主要能源计量器具，说明其测量范围和误差

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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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改、扩建项目，应首先分析评估项目建设单位（或项目经

营单位）已设置节能管理机构，现有节能管理网络、制度、标准等是

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标准要求。针对节能管理措施中存在的问题或

不足，结合项目特点提出完善意见。 

改、扩建项目能源计量器具的配置和管理要求同第（1）款。 

 

4.4 节能措施效果汇总 

应列表汇总能评阶段提出节能技术措施的效果。 

（1）能评阶段提出各项补充节能技术措施的节能量及其经济效

益。 

（2）能评阶段提出补充节能技术措施全部落实后的项目节能量

及经济效益。 

 

5 项目能源利用状况核算及能效评估 

5.1 能评前项目能源利用情况 

5.1.1 项目能效指标核算 

以项目当前设计、建设阶段的主机参数、厂用电率等数据为基础

计算项目主要能效指标，并与相关规定，以及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同

类项目设计平均值等进行对标分析。 

（1）应计算能评前的项目发电煤耗。计算时，需提供锅炉保证

效率、汽轮机 THA 工况热耗率等基本参数。发电煤耗采用本指南附

录 A 中指定的公式计算，并提供具体计算过程。 

发电煤耗需要与国家相关规定，以及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同类项

目设计平均值等进行对标，分析项目设计发电煤耗的合理性和先进

性。 

（2）应估算项目厂用电率。厂用电率估算统一采用 DL/T 5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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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的换算系数法，换算系数按照 DL/T 5153 附录 A3 的原则和附录

G1 的规定取值，不得任意调整或修正。厂用电率按本指南附录 B 指

定的公式和相关要求进行估算。估算时，应列表提供项目主要生产系

统、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厂用电计算负荷的详细确定过程，表中应提

供每个参与计算耗电设备的额定功率、运行数量、换算系数及计算负

荷。 

厂用电率需要与国家节能中心节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平均值进

行比较，评估项目设计厂用电率的合理性。 

（3）应计算能评前的项目供电煤耗。计算时，需提供能评前的

发电煤耗、厂用电率等基本参数。供电煤耗采用本指南附录 A 指定

的公式计算，并提供具体计算过程。 

供电煤耗需要与国家标准、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平

均值等进行比较，分析项目设计供电煤耗的合理性和先进性。 

（4）应计算项目发电热效率，计算时应提供锅炉效率、汽轮机

热耗率、管道效率等。管道效率按 GB50660 的规定取 99%。 

（5）供热项目应计算额定供热工况的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、供

热煤耗，同时计算汽轮机按 THA 工况运行时的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。

计算时，需提供锅炉效率、不同供热期额定供热工况和 THA 工况的

汽轮机热耗率、热网首站换热效率、厂用电率等基本参数。发电煤耗、

供电煤耗、供热煤耗采用附录 A 指定的公式进行计算。 

供热项目需要估算不同供热期的发电厂用电率、供热厂用电率以

及年平均发电厂用电率、年平均供热厂用电率、综合厂用电率等。厂

用电率估算也按第（2）款的规定执行，核算时需提供用于热网的厂

用电计算负荷、供热用热量与总耗热量的比值等，并有具体计算过程。 

供热项目还要核算项目总热效率、年平均热电比、采暖期热电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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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算时执行《关于印发<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家发

展计划委员会等四部委 急计基础〔2000〕1268 号文件）的规定，采

用本指南附录 C 指定的公式进行计算。 

 

5.1.2 项目能源消费量核算 

以当前设计、建设阶段的资料为基础核算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量

以及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，核算时需提供详细的核算过程和核算所用

数据的取值依据、出处。 

（1）应核算项目年总发电量、自用电量和年供电量。核算时，

需提供核算所依据的基本数据。 

（2）应核算输入系统的各种能源的标准煤量。 

核算出项目标准煤消费量后，根据设计煤种的标准煤换算系数核

算出设计煤种的实物量。 

（3）在明确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种类及数量基础上，核算项目

等价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当量值综合能源消费量。 

（4）供热项目能源利用情况的核算应包括如下内容： 

核算供热项目年总发电量、自用电量和年总供电量；核算不同供

热期的供热量、各种能源的消费量。 

核算时，应详细提供确定各项数据的依据。 

 

5.2 能评后项目能源利用情况 

5.2.1 能评后项目能效指标核算 

以能评后主机参数、厂用电率等数据为基础计算项目主要能效指

标，并与相关规定，以及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平均值等

进行对标分析。 

（1）应核算能评后的项目发电煤耗。计算时，需提供能评后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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炉保证效率、汽轮机 THA 工况热耗率等基本参数。发电煤耗采用本

指南附录 A 中指定的公式计算，并提供具体计算过程。 

能评后的发电煤耗需要与国家相关规定，以及国家节能中心发布

的同类项目设计平均值等进行对标。能评后发电煤耗必须满足国家准

入限值要求，原则上也应低于同类项目的设计平均值。能评后发电煤

耗高于同类项目设计平均值的项目，应分析发电煤耗数据的合理性及

数值偏高的客观原因。 

（2）应结合能评阶段提出的降低厂用电率措施，估算能评后的

项目厂用电率。厂用电率估算要求同 5.1 条 5.1.1 款第（2）项。 

能评后的厂用电率也要与国家节能中心节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

平均值进行比较，评估厂用电率的合理性。 

（3）应计算能评后的项目供电煤耗。计算时，需提供能评后的

发电煤耗、厂用电率等基本参数。供电煤耗采用本指南附录 A 指定

的公式计算，并提供具体计算过程。 

供电煤耗也需要与国家标准、国家节能中心发布的同类项目设计

平均值等进行对标分析。能评后的供电煤耗必须满足国家准入限值要

求，原则上也应低于同类项目的设计平均值。能评后供电煤耗高于同

类项目设计平均值的项目，应分析发电煤耗数据的合理性及数值偏高

的客观原因。 

（4）应计算能评后的项目发电热效率，计算时应提供锅炉效率、

汽轮机热耗率、管道效率等。管道效率按 GB50660 的规定取 99%。 

（5）供热项目能评后能效指标的核算内容、核算要求等同 5.1

条 5.1.1 款第（5）项。 

 

5.2.2 能评项目能源消费量核算 

应核算能评阶段所提主要节能措施实施后的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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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和综合能源消费量。核算时，应提供详细的核算过程和核算所用数

据取值的依据、出处。 

（1）应核算项目年总发电量、自用电量和年供电量。核算时，

需提供核算所依据的基本数据。 

（2）应核算能评阶段所提主要节能措施实施后输入系统的各种

能源标准煤量。 

核算出项目标准煤消费量后，根据设计煤种的标准煤换算系数核

算出设计煤种的实物量。 

（3）在明确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种类及数量基础上，核算采取

能评阶段所提主要节能措施后的项目等价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当量

值综合能源消费量。 

（4）供热项目采取能评阶段所提主要节能措施后的能源利用情

况的核算要求，同第 5.1 条 5.1.2 款第（4）项。 

（5）应编制项目能量平衡表，绘制能源网络图。项目能量平衡

表的编制、能源网络图的绘制应符合 GB/T28751、GB/T28749 的规定，

同时应体现能量在电厂锅炉、汽轮发电机组两个核心环节中的转化和

损失情况。 

 

5.2.3 估算运行能源利用情况 

为便于与国内已投产同类项目实际运行指标进行对标，除核算项

目设计能效指标外，非供热项目还应核算考虑变工况运行情况的估算

运行指标。 

（1）核算估算运行指标时，应提供项目 100%、75%、50%负荷

工况的锅炉效率、汽轮机热耗率等数据。管道效率、厂内损失、设备

利用小时数、运行小时数，以及不同负荷工况的时间分配等按国家节

能中心的相关规定选取，计算方法详见本指南的附录 D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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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核算估算运行发电煤耗、供电煤耗、全厂热效率等主要能

效指标。 

项目估算运行供电煤耗需要与电力行业协会发布的最近一年同

类项目实际运行供电煤耗进行比较，以达到前 5%作为领先水平，前

20%为先进水平，前 40%为优良水平，高于 100%平均值为落后水平，

其余为一般水平（相关判别标准见附录 E）。 

（3）根据对应于估算运行的项目输入、输出能源种类及数量，

核算项目估算运行等价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当量值综合能源消费量。 

 

6 项目对当地能源消费的影响评估 

6.1 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及消费情况 

收集、整理项目所在地省级、地区级行政区近年国民经济统计及

相关资料，说明项目所在地各种能源（包括煤炭、电力、柴油等）的

来源、供应情况，以及全社会能源消费状况。 

 

6.2 项目对当地能源供应的影响 

（1）应结合项目所在地省级、地区级行政区近年所消费各种能

源（包括煤炭、电力、柴油等）的来源、供应情况，以及项目输出能

源的去向等，分析判断项目建设对当地能源供应可能带来的影响。 

（2）应根据燃煤供应地或供应矿区的资源条件（蕴藏量、赋存

状态）、开发利用现状（开发程度、设计年产量）及发展规划，结合

建设单位与燃煤供应、承运等单位签订的协议（或合同），分析评估

项目燃煤供应条件是否具备，燃煤供应是否落实和合理。 

燃油及其它能源的供应，应结合市场供应条件或供应方的生产状

况，分析评估其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 

结合项目所在地供电网络结构、电力的生产和消费状况，分析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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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项目启动/备用电源选择的合理性和可靠性。 

 

6.3 项目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影响增量及完成节能目标的影响 

（1）根据项目所在地省级、地区级行政区域“五年计划”基准

年的 GDP 和 GDP 能耗、GDP 的五年发展目标、GDP 能耗的五年累

计下降目标核算出省级、地区级行政区域“五年计划”期的能源消费

增量和“五年计划”末年的 GDP 能耗等。 

省级行政区域的GDP和GDP能耗应以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

为准，地区级行政区域的 GDP 和 GDP 能耗应以各省统计部门发布的

数据为准；GDP 的五年发展目标应采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发布

的数据，GDP 能耗的五年累计下降目标，则应根据国务院、各省政

府下达的目标值。 

（2）分别估算项目能评后工业增加值和估算运行工业增加值，

并确定项目等价值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当量值工业增加值能耗。应提供

项目工业增加值计算所依据数据的来源，以及计算过程。 

项目工业增加值能耗需要与所在地省级、地区级行政区域“五年

计划”末年的 GDP 能耗进行比较，分析其合理性。 

（3）计算项目能评后综合能源消费量、估算运行综合能源消费

量占所在地“五年计划”期能源消费增量的比重，以判定项目建设对

当地能源利用增量的影响程度；计算项目能评后工业增加值能耗、估

算运行工业增加值能耗对所在地“五年计划”末年 GDP 能耗的影响

程度。 

对所在地能源消费增量的影响进行评估时，应分别计算项目等价

值和当量值综合能源消耗量的影响；评估项目工业增加值能耗对所在

地 GDP 能耗影响时，也应计算等价值能耗和当量值能耗的影响。影

响程度应依据国家节能中心节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别（见附录 F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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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

（1）列出通过评估发现，但能评阶段未能解决的项目节能方面

存在的问题或不足，提出改进设计、优化工艺流程或技术方案、调整

设备选型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，为项目后续设计、建设提供参考。 

（2）运行管理是火电厂节能减排的重要一环，所以应重视从运

行管理角度对拟建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。 

 

8 结论 

（1）系统总结项目选址与总图布置、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案选择、

耗能设备选型，以及项目能效水平、综合能源消费量及其对当地能源

消费的影响程度等方面的评估结论。 

（2）对项目能源利用水平和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基础上，明确指

出项目建设从节能角度考虑是否可行。 

 

9 附件、附图 

10.1 需提供的附件 

应将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函、涉及项目选址和用地、燃料供应、

燃料品质、燃料运输、供水、接入系统方面的支持性文件，以及设计

审查会议纪要、环评报告书的批复等与节能有关文件作为报告书的附

件。 

供热项目还应提供与热用户签订的供热协议、项目所在地相关政

府部门承诺的取缔供热小锅炉文件等。 

 

10.2 需提供的附图 

应将拟建项目厂址规划图、厂区总平面布置图、主厂房布置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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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平衡图（或原则性热力系统图）、烟风系统图、制粉系统图、水量

平衡图等与节能有关的主要图件作为报告书的附图。 

供热项目还要提供不同供热期额定供热工况的热平衡图、THA

工况热平衡图、原则性供热首站系统图等。 

 

10.3 其它材料 

已投产项目，在送审节能评估报告书时，应随报告书提供每台机

组 168 小时满负荷运行试验报告、锅炉热效率试验报告、汽轮机性能

考核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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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     机组设计标准煤耗的计算方法 

 

A.1  纯凝汽式机组 

A.1.1 纯凝汽式机组的设计发电标准煤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发电煤耗 = THA 工况热耗/(29.271×管道效率×锅炉效率) 

gdgl

fn

q
b

 


271.29
 

式中： fnb —— 纯凝汽式机组的设计发电煤耗，gce/kW.h； 

q—— 汽轮机组 THA 工况热耗率，kJ/(kW.h)； 

gl —— 锅炉保证热效率，%； 

gd —— 管道效率，%，一般取 99%。 

A.1.2  纯凝汽式机组的设计供电标准煤耗应按下式计算： 

供电煤耗 = 发电煤耗/(1－厂用电率) 

e

b
b

fn

gn



1

 

式中： gnb —— 纯凝汽式机组的设计供电煤耗，gce/kW.h； 

e—— 纯凝汽式机组的厂用电率，%。 

 

A.2  供热式机组 

A.2.1 供热式机组在纯凝汽工况运行时的设计发电、供电标准煤

耗计算公式同 A.1.1。 

A.2.2 供热式机组在额定供热工况运行时的设计发电标准煤耗

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额定供热工况发电煤耗 = 额定供热工况热耗/(29.271×管道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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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锅炉效率) 

gdgl

c
fr

q
b

 


271.29
 

式中： frb —— 额定供热工况运行时的设计发电煤耗，gce/kW.h； 

cq —— 额定抽汽工况汽轮机热耗率，kJ/(kW.h)； 

A.2.3 供热式机组在额定供热工况运行时的设计供电标准煤耗

应按下式计算： 

供电煤耗 = 发电煤耗/(1－厂用电率) 

d

fr

gr
e

b
b




1
 

式中： gnb —— 额定供热工况运行时的设计供电煤耗，gce/kW.h； 

de —— 额定供热工况运行时的厂用电率，%。 

A.2.4 供热式机组的设计供热标准煤耗应按下式计算： 

供热煤耗 = 34.16/（锅炉效率×管道效率×热网首站换热效率） 

610
16.34





hsgdgl

rb


 

式中： rb —— 设计供热标准煤耗，kgce/GJ； 

hs —— 热网首站的换热效率，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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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    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率的估算方法 

 

B.1  纯凝汽式发电厂 

纯凝汽式发电厂厂用电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%100
cos


e

avc

P

S
e


 

式中：e—— 厂用电率，%； 

cS —— 厂用电计算负荷，kVA； 

avcos —— 电动机在运行功率时的平均功率因数，一般取 0.8； 

eP —— 发电机的额定功率，kW。 

 

B.2  供热式机组的热电厂 

纯凝汽式发电厂厂用电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  
%100

cos





R

avcoZWrcoZWc
r

Q

SSS
e


 

  
%100

cos1





e

avcoZWc
d

P

SS
e


 

式中： re —— 热电厂供热厂用电率，kWh/GJ； 

de —— 热电厂发电厂用电率，kWh/GJ； 

coZWS —— 用于热网的厂用电计算负荷，kVA； 

r —— 供热用热量与总耗热量之比； 

gg

r
r

iWDi

Q




0

  

D—— 汽轮机主蒸汽消耗量，t/h； 

0i —— 汽轮机入口主蒸汽焓，kJ/kg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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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W —— 汽轮机高压加热器出口给水量，t/h； 

gi —— 汽轮机高压加热器出口给水焓，kJ/kg； 

rQ —— 供热用的热量，MJ/h； 

  bhrrhhsrrrr iWWDiWiWiDQ   

rD —— 供热蒸汽量，t/h； 

ri —— 供热蒸汽焓，kJ/kg； 

rW —— 供热水量，t/h； 

si —— 供热热水焓，kJ/kg； 

hW —— 回水量，t/h； 

hi —— 回水焓，kJ/kg； 

bi —— 补充水焓，kJ/kg； 

bb ti 1868.4  

bt —— 补充水天然平均温度，℃。 

bb ti 1868.4  

 

B.3  换算系数取值规定 

B.3.1 换算系数法 

计算厂用电率的计算负荷采用换算系数法计算，换算系数的算式

为： 

  KPSc  

式中： cS —— 厂用电计算负荷，kVA； 

K—— 换算系数，应取表 C1 数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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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—— 电动机的计算功率，kW。 

B.3.2 负荷计算原则及换算系数取值 

计算厂用电率的计算负荷采用换算系数法计算，其计算原则大部

分与厂用变压器的负荷计算原则相同。不同部分按如下原则处理： 

（1）只计算经常连续运行的负荷； 

（2）对于备用的负荷，即使由不同变压器供电也不予计算； 

（3）全厂性的公用负荷，按机组的容量比例分摊到各机组上； 

（4）随季节性变动的负荷（如循环水泵、通风、采暖等）按一

年中的平均负荷计算； 

（5）在 24 小时内变动大的负荷（如输煤、中间储仓制的制粉系

统），可按设计采用工作班制进行修正，一班制工作的乘以系数 0.33，

二班制工作的乘以系数 0.67 

（6）照明负荷乘以系数 0.5。 

计算厂用电率时，换算系数参照以上原则按表 B 选取。 

表 B    换算系数表 

机组容量（MW） ≤125 ≥200 

给水泵及循环水泵电动机 1.0 1.0 

凝结水泵电动机 0.8 1.0 

其它高压电动机 0.8 0.85 

其它低压电动机 0.8 0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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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     总热效率、热电比计算公式 

 

C.1  总热效率计算公式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家发展

计划委员会等四部委急计基础[2000] 1268 号）文件的规定，总热效

率计算公式如下： 

总热效率 = (供热量+供电量×3600kJ/kWh)/(燃料消耗量×低位热

值)×100% 

%100
3600

.







arnet

gr

QB

EQ
  

式中： rQ —— 供热热量，MJ/h； 

gE —— 供电量，MWh； 

B—— 设计煤种燃煤量，t/h； 

arnetQ . —— 燃料低位热值，MJ/t。 

 

C.2  热电比计算公式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家发展

计划委员会等四部委急计基础[2000] 1268 号）文件的规定，热电比

计算公式如下： 

热电比 = 供热量/(供电量×3600 千焦/千瓦时)×100% 

%100
3600





g

r
d

E

Q
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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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     估算运行指标计算方法 

 

估算运行指标计算方法 

指标 单位 计算方法 

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H h 由所处电网确定，一般取 5500。 

发电设备运行小时数 Hyx h 
建议参考附表确定年利用小时数对应的年运

行小时数，并具体分配各工况运行小时数。 

额定发电功率 PH kW 由项目所选机组类型决定。 

年发电量 Pa kWh 
 

锅炉效率ηb ％ 
建议参考附表分别选取不同负荷对应的数

据。 

汽机热耗率 q0 kJ/kWh 同上 

管道效率ηgd ％ 一般取 99% 

厂内损失 ηss % 建议取 2% 

发电标准煤耗 bf gce/kWh 

 

yearyx

ssgdgl

yx

f
H

Hq

b








 1271.29

0

 

式中：q0 、ηb 、Hyx为不同负荷工况下的对

应指标。 

厂用电率 ξ ％ 

参照《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》

（DL/T 5153-2002）进行计算。 

%100
cos


e

avc

P

S 
  

式中： —厂用电率，%； 

cS —厂用电计算负荷，kVA；（报告中应

列表详述）。 

avcos —电动机在运行功率时的平均功

率因数，一般取 0.8； 

    hP —发电机的额定功率，kW。 

供电标准煤耗 bg gce/kWh 
 

全厂热效率 ηrb 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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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运行小时分配表 

单位：小时 

年利用小时 

（H） 

年利用小时 

（Hyx-year） 

100%负荷运行小时 

（Hyx-100） 

75%负荷运行小时 

（Hyx-75） 

50%负荷运行小时 

（Hyx-50） 

6500 7500 4500 2000 1000 

6000 7500 3500 2000 2000 

5500 7500 2500 2000 3000 

5000 7000 2000 2000 3000 

4500 6500 1500 2000 3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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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     火力发电项目能效水平判断标准 

 

火力发电项目能效水平判断表 

能效水平 判断条件 

国内领先 bg≤Plx 

国内先进 Plx＜bg≤Pxj 

国内一般 Pxj＜bg≤Pyb 

国内落后 bg＞Pyb 

表中： 

bg —— 项目估算运行供电煤耗。对标时宜采用与对比机组相同

的年利用小时数来计算此项； 

Plx —— 火电企业最新能效对标竞赛资料中同规模、同类型机组

（简称统计机组）供电煤耗过程指标前 5%水平； 

Pxj —— 统计机组供电煤耗过程指标前 20%水平； 

Pyb —— 统计机组供电煤耗过程指标平均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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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F      对所在地完成节能目标影响程度的判别标准 

 

对所在地（省市、地市）完成节能目标影响评价指标表 

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占所在地“十

二五”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数比例 

（m%） 

项目增加值能耗影响所在地单位

GDP 能耗的比例 

（n%） 

影响程度 

m≤1 n≤0.1 影响较小 

1＜m≤3 0.1＜n≤0.3 一定影响 

3＜m≤10 0.3＜n≤1 较大影响 

10＜m≤20 1＜n≤3.5 重大影响 

m＞20 n＞3.5 决定性影响 

 

 

 

 


